附件2：所需材料清单
	2026届应届毕业生
	1
	《就业推荐表》（个人信息须完整，体现高校“同意推荐”并加盖公章），浙江省内高校还需提供《就业协议书》

	
	2
	身份证

	
	3
	最高学历为国（境）内院校的：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
最高学历为国（境）外院校的：国（境）外院校录取通知书原件及翻译件

	
	4
	教师资格证书（见公告要求）

	
	5
	普通话等级证书（见公告要求）

	
	6
	主要荣誉证书（持有的提供）

	
	7
	高中阶段五项学科竞赛证书（持有的提供）

	其他人员
	1
	身份证

	
	2
	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（大学以来所有）

	
	3
	最高学历为国（境）内院校的：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
最高学历为国（境）外院校的：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

	
	4
	教师资格证书（见公告要求）

	
	5
	普通话等级证书（见公告要求）

	
	6
	主要荣誉证书（持有的提供）

	
	7
	[bookmark: _GoBack]单位同意报考证明（本县民办学校或民办幼儿园在职教职工，浙江省山区县和海岛县及杭州市范围内在编教师需提供,样本附后）

	
	8
	高中阶段五项学科竞赛证书（持有的提供）


注：材料清单中原件将在资格复审时校验，递交材料时请按顺序整理。











同意报考证明（样本）

考生类型（请选择后打√，不属于以下任一类型的无需开具）
1.桐庐县民办学校或民办幼儿园在职教职工
2.浙江省山区县或海岛县在编教师
3.杭州市范围内（不含桐庐县）在编教师

XXX，性别：X，身份证号为XXXXXX，系我校在职（在编/非编）教师，经研究同意其参加2026年桐庐县教育局所属高中公开招聘优秀高校毕业生。
我校性质为（公办/民办），由XXX教育局审批同意开办。
特此证明。
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